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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５月８日电(记
者王思北)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近日公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将各
类新媒体纳入管理范畴。今年
６月１日起新规施行后，将对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带来哪些变
化？新媒体如何提供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记者对此采访了
国家网信办和有关专家。 记者
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原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２００
５年施行。随着互联网技术及
应用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出现了非法网
络公关、虚假新闻等行为，严重
侵害了用户合法权益；同时，微
博、微信、客户端等出现和普及，
使过去立足于“门户网站”时代
的管理背景发生改变。

“规定修订的上位法依据包
括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网络安全法将于
今年６月１日起施行，这个规定
是落实网络安全法中信息安全
责任的一个体现。”中国传媒大
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认为，规定
加强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流程管
理、细化平台管理、落实处罚责
任，可以让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
更加法制化、规范化。

规定提出，通过互联网站、
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
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
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
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这是否意味着凡是通过微
博、微信等形式发布新闻信息都
要取得许可？

对此，王四新表示，规定主
要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进行了规范。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包括以下类型：一是互联网
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申请主
体限定为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
单位），取得该类许可的同时可
以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
务。二是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
服务。主要是指新闻单位（含其
控股的单位）以外的其他法人单
位。三是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
平台服务，主要是指微博客、即
时通信工具等传播平台；传播平
台同时提供采编发布、转载服务
的，要按要求申请互联网新闻信
息采编发布、转载服务许可。

“普通公众通过自己个人的
微博、微信公号等公众账号发
布、转载信息不在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的许可范围内。”王四新

说，总的看，任何单位和用户都
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平台需要
承担审核平台账号的开设信息、
服务范围等主体责任。

记者了解到，对公民和法人
合法权益的保护成为规定的一
大亮点。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规定明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提供者对用户身份信息和日
志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不得泄
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非法
向他人提供。针对社会上出现
的一些非法网络公关、水军等现
象，规定明确予以禁止，要求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
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
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
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
取不正当利益。

此外，规定还要求互联网新
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
息时，遵守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
益；并强化举报监督制度，既要
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
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及时处理公
众举报，也规定国家和地方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向社会公开举报
受理方式，接受并处理举报。

新华社上海5月9日电（记者黄安琪）通过手机上
的打车软件叫车，司机接单后未赶到约定地点，乘客杨
某的账户内却被划走了打车费。杨某认为，网约车平
台应对司机的欺诈行为承担责任。日前，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改判网约车平台支付杨某赔
偿金500元。

2016年5月，杨某通过UBER打车软件叫车，一
位司机很快接单。据杨某称，他见司机迟迟未到，就跟
司机提议取消订单，但遭对方拒绝。几分钟后，杨某发
现，打车软件上的状态已显示为“上车行驶中”，便打电
话给司机。司机仍称“还在路上”，否认在司机端的打
车软件上点击了“开始行程”。而后，杨某发现司机结
束了行程，自己的账户被扣取了25．65元车费。无奈
之下，杨某不得不花费52元乘坐出租车前往目的地。

事后调查得知，该司机在打车软件上建立了一个
里程约3公里、用时约10分钟的虚拟行程，该行程与
杨某原定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行程毫不相干，但是却
让杨某为此次虚拟行程支付了车费。

于是，杨某向网约车平台投诉，平台承诺退回
车费，但他迟迟未收到退款。于是，杨某向法院提
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第三方司机达成运输合同
关系，网约车平台在撮合成交的过程中仅提供信息技
术服务，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通过打车软件提供信息
技术服务时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且，一审期间，网约车
平台已将车费退回，杨某的损失得以弥补，至于打车费
属于其前往目的地的必要费用，不属于损失范畴，遂驳
回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某不服，上诉至上海市一中院。
上海市一中院二审审理后认为，网约车司机虚构

行程乱收费，所涉金额虽小，但性质恶劣，存在明显的
欺诈故意。虽该行为由司机个人实施，但司机实为网
约车平台合同义务的履行辅助人。因此，网约车平台
应承担司机欺诈行为的法律后果。

上海市一中院二审认定，网约车平台与乘客间成
立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述虚构行程并扣取车费
之行为构成欺诈，改判网约车平台支付杨某赔偿金
500元。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邓华宁、王宾）为培养更多能看病、
看好病的好医生，适应健康服务、养
老服务需求，我国计划到2020年力
争规范化培训住院医师50万名，培
养全科医生15万名以上。

为此，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共同印发
《“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规划》。

据国家卫计委介绍，“十二五”

期间，我国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有力促进了卫生计生人才队
伍建设，仅国家级项目年均培训人
员就超过1000万人次，基本实现了
全员、全机构的覆盖。

截至2015年底，我国卫生计生
人员总量已达1069.4万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303.9万人，注册护
士数324.1万人，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达到2.22人，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全科医生增加

明显，达到18.9万人，初步实现每万
城乡居民平均有1名全科医生的阶
段性目标。

专家指出，我国卫生计生人才
发展的一些结构性、制度性矛盾仍
然突出。全科医生仅占医师数的
6.2％，儿科、精神科、妇产科、护理、
助产等人才十分短缺，防治结合的
复合型高级公共卫生人才稀缺，与
健康服务、养老服务需求不相适应。

新华社北京 5 月 23 日电（王虎
云、谭谟晓）全球知名调查机构尼
尔森 23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达到两年来的
峰 值 110，较 2016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108 上升两个点。

尼 尔 森 中 国 总 经 理 韦 劭 表
示，消费者信心上扬得益于国家
经济的健康发展、居民收入的稳
步 增 长 以 及 消 费 升 级 的 持 续 影
响。从趋势上看，消费升级的方
向将是更加追求高端化和服务升
级，消费升级趋势将进一步刺激
消费意愿的提升。

报告还发现，中国消费者的消
费 意 愿 达 到 2014 年 以 来 的 最 高
值。尼尔森研究认为，其原因在于
中国人均 GDP 随着经济发展而提
升以及消费意愿较高的70后、80后
以及90后人群的收入状况在改善。

尼尔森消费者信心指数衡量
消费者的就业预期、个人经济情
况以及消费意愿三个方面，消费
者 信 心 指 数 高 于 100 为 积 极 ，反
之则为消极。

新华社杭州5月23日电（记者
魏董华）记者23日从杭州海关了解
到，近期杭州海关查获一起“洋垃
圾”走私案，千余吨“人造石墨材料”
实际上是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有害
工业废料。截至目前，该公司首批
走私进口的“洋垃圾”3083.37吨全
部被海关查获。

根据海关办案人员介绍，河南
一家公司以每吨62美元的价格向
海关申报进口一批“人造石墨材
料”，经权威部门鉴定，海关在温州、
深圳口岸查扣的3000多吨“人造石
墨材料”，实际上是国家明令禁止进
口的“洋垃圾”——电解铝阳极炭块
残极。

人造石墨是制造电极的重要材
料，在冶金、机械和化学工业中都有
广泛应用。海关办案人员介绍，人
造石墨与某些国家禁止进口的“洋
垃圾”在外观上近似，不法分子正是
利用这点把工业废料报成工业原
料，企图瞒天过海偷运进境。

记者采访了解到，境外一些公
司在低价出售电解铝阳极炭块残
极，价格还不到煤炭进口价格的一
半，不法分子低价购入，再卖给国
内厂家充当燃料。此次涉案人员
赵某多次出境洽谈购买事宜，并最
终在2016年与其中一家公司签订
了总量为3万吨的阳极炭块残极
购销合同。

杭州海关下属的温州海关缉私
分局副局长朱旭伟介绍，为了让“洋
垃圾”顺利通关，涉案企业准备了两
份不同的合同，其中一份将货物伪
造成“人造石墨材料”，避开“阳极”、

“残极”、“许可证”等体现固体废物
特征的字样，专门用于通关；同时，
将3万吨残极碎分成30多个批次，
分不同时段，从国内的不同口岸分
别进口。

据环保专家介绍，这批“洋垃
圾”俗称残极碎，学名电解铝阳极炭
块残极，是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残渣废料。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有害物质，严重威胁空气和土壤
等生态安全。即便不作为燃料使
用，处理不当也会导致有害物质渗
入地下，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目前，杭州海关已抓获该案走
私嫌疑人4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十三五”我国将培养全科医生15万名

“洋垃圾”伪装“高科技”杭州海关破获千余吨有害工业废料走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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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起，新媒体如何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解读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拇指西瓜拇指西瓜””成熟上市成熟上市

近日近日，，江苏省的农业机构从国外引种的江苏省的农业机构从国外引种的
““拇指西瓜拇指西瓜””成熟上市成熟上市。“。“拇指西瓜拇指西瓜””外形和皮外形和皮
纹类似普通西瓜纹类似普通西瓜，，果实拇指般大小果实拇指般大小，，生长周生长周

期一般为期一般为 22--33 个月个月，，内瓤为内瓤为
青绿色青绿色，，可以连皮一起食用可以连皮一起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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